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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进程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和经营模式。然而，因缺乏统一的法律框

架、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以及产权界定不清晰等问题，股份合作制企业面临

诸多挑战。因此，开展对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建设与发展路径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以“企业”一词切入，通过法律和法经济学双视角引入，探讨了股

份合作制企业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与立法需求。进一步，对内部治

理、产权界定、股权流转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对股份合作

制企业发展立法制定、制度建立、产权分配、股权流转等方面的一些建议思

路。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同时也为

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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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同富裕”，这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

墙壁上的常见标语。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标语发挥着宣传党和政府各

项方针政策的载体作用。同时农村标语作为我国治理农村社会的一种手段，与

我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a 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的经

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推进经济繁荣、推动农村产

业发展、保护土地资源、加强农村合作与互助，以及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意义。

提及农村集体经济，必然离不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党

的二十大上，总书记更是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合农村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管理和规划，农村资源得以更加

合理地配置和利用，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

了农村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加工。农村产业得以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方向

发展，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能够促

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和管理，农村社会得以更加

有序地运行，农民的利益得到更好地保护，从而增强了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

性。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践取得了较大成绩，但部分地区在乡村振兴具

体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困境。b 正是由于这些困境的存在，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探

索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是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乡村振兴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产权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型等问题的研究较

少，尤其是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的结合，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一

a　龚晓洁．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官方话语权困境——基于标语现象的研究［J］．山东社会科

学，2017（11）：80-84．

b　周明星，肖平．论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困境及其破解——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关研究［J］．农业考古，2023（1）：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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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股份制和合作制“1+1”的一些独特性企业形式。在过去二十年，不同地区实

践有所差异，理论上各种观点纷呈且尚无权威理论定义，立法上也无全国性的法

律法规的规范。但是由于国家的提倡和推进使这种尚不规范的企业形式得到了迅

速发展，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很多。因而亟需加强研究，提高认识，对有关集体

所有制企业或者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做出科学的解答。

因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切入点引入集体经济组织，并沿着集体经济

组织的各种转型路径，选取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的结合产物——集体所有制企

业作为研究对象。从法律和经济学双视野解剖企业特性，从其企业特质性资源

切入，去解析实现集体所有制企业实现意义。同时，分析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最后，进一步探讨研究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一种形式——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实现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二、企业的法律与经济透视

在法律视角下，企业的性质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从古至今，法律制

度对企业的规范和定义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从历史演进和现代意义两个方面探

讨企业的本质，对于后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这个词

在经济学中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人的使用方式就有所不同。由于经济理论中存在

一种从私人企业而不是从产业开始分析的倾向。因此，就更有必要不仅对“企业”

这个词给出明确的定义而且要弄清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的不同之处。a

（一）法律视角下的企业性质

企业法律制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代，其中最著名的早期企业法律体系之

一即为《汉谟拉比法典》。该法典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汉穆拉比统治时期

制定的一部法典，当时原始宗教思想还相当浓厚。法律文化是社会现实的集中

且规范化反映。所以，《汉谟拉比法典》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体现出原

a　刘长喜．利益相关者、社会契约与企业社会责任［D］．复旦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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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宗教的思想，具有宗教性质。a 该法典为企业的存在、财产权和交易等方面提

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关商业方面的条款约占法典条文的 10%。随着罗马文

明的兴起，罗马法的发展对企业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罗马时期，法人

制度得到了初步确立，即法律将企业视为独立的法律主体，赋予其拥有财产权

和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然而，公司及其财产不过是法律拟制的产物 , 公司在经

营过程中所做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东的意志。b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企业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其中公司法作为重要的法律体系之一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国现行公司法大体沿袭了大陆法系的 “资本三原则”——资本确定原则、资

本维持原则与资本不变原则 c，旨在规范和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行为和内

部关系，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现代公司法的实施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规范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运

作方式，明确各方责任和权利，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和

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规范企业的财务

报告和信息披露，增强市场透明度和监管力度，防范经济风险；促进企业的创新

和发展，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秩序，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企业法律制度的演变历程以及现代公司法的实施意义，体现了

法律对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性，为企业提供了法律保障和规范指导，推动了

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发展。

（二）企业的经济学分析

亚当·斯密认为企业的起源是分工，即企业是分工的产物。那么，为什么分

工或者说企业是生产率进步的源泉呢？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导致生产率提

高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可以带来三个重要的经济效益：（1）提高劳动生产力，获

得报酬递增。通过将生产过程分割为简单的任务，工人可以专注于提高自己在特

a　夏祖恩．《汉穆拉比法典》与《十二铜表法》比较论略［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3

（3）：1-8．

b　马新彦．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J］．法学研究，2006（1）：114-124．

c　朱慈蕴．公司法原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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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务上的熟练度、节省劳动时间、促进技术发明与运用进而有利于增进劳动生

产力。a 以此提高整体生产效率。（2）提高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增加。由于每个人

专注于一项具体任务，减少了因为频繁切换任务而产生的时间浪费，进而减少了

生产所需的总时间。且分工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的有效的职位。（3）绝对优势

与自由市场经济。劳动分工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每个人可以专注于生产

他们最擅长的产品，然后通过交换来换取自己所需要别人擅长的东西，比自己

去生产所需要产品更有效率。

近几十年来，对企业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对

企业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企业的市场行为规律为主要内容的

“产业组织理论”；二是研究企业本身性质和内部制度安排规律的“企业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特定

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内在联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

揭示产业组织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为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决策依据、为政

策的制定者提供政策建议为目标的一门微观应用经济学。b 产业组织理论起初由

哈佛学派吸收和继承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克拉克

的有效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SCP 分析

范式由外部影响—行业结构变化—企业行为变化—企业绩效变化来分析，20 世

纪 70 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进入理论期，理论模型取代统计分析占据了主导

地位 c，学术界称之为新产业组织理论。其中博弈论是主要的分析方法，主要研

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直接作用时的决策和这类决策的均衡问题 d。新产业

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由市场结构转向市场行为，但是其仍然研究相对稳定市场

a　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

13-17．

b　牛晓帆．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化与新发展［J］．经济研究，2004（3）：116-123．

c　张维迎．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兼评吉恩·泰勒尔的《产业组织理论》［J］．教学与研

究，1998（7）：25-30．

d　吴汉洪．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及相关评论［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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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业在特定市场结构下的策略性行为选择。a

企业理论则是研究企业行为、组织结构、决策制定和管理等方面的理论。

它涉及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分析，以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角色和作用。企业理

论探讨了企业的目标、行为模式、组织形式、市场策略等问题，旨在帮助人们

理解企业的运作规律，指导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企业理论的研究内容包括企

业目标理论、市场竞争理论、组织结构理论、企业决策理论等。通过企业理论

的研究，可以促进企业管理实践的改进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现代企业理论是

由科斯（Coase）开创，“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使企业理论朝着多个彼此既

独立又有联系的方向发展。“企业”的本质就是对“市场”这一配置资源方式

的一种替代。张五常教授进一步阐述，企业在本质上只是用一种要素雇佣契约

替代商品契约。由于企业理论和管理学联系紧密，管理学家在对企业理论的不

断探索过程中，更为现实地认识到企业并非像经济学理论中所抽象的那种“同

质化”组织，而是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企业在外部影响中，自然环境、政

治法律、技术、经济所带来的外界不确定因素可以理解为公司抗风险能力 / 风险

承担能力。行业结构变化中一部分的外界竞争环境与企业之间的关联可以归纳

为上述外界风险承担能力，在需求供给、产能利用率中可以另外归纳出企业内

部结构的效率、彼此合作能力。企业行为变化可以从某种角度看成企业资源的

配置、资源的优化管理和公司财富的分配。公司财富的分配是零和博弈，优先

股与普通股从同一个资产池中获取收入，在公司总财富给定的前提下，一方拿

得多，意味着另一方相应地拿得少。b 最后，企业绩效变化中的盈利能力、技术

进步、雇员合作、内部运作，可以总结为雇员的集体技能、特定技能，从而形

成企业特质性资源组织租。

组织租是企业特质性资源所带来的综合收益，源于股东集团和雇员团队

的多元性资源。笔者认为组织租的不同特质性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公司制度的风险承担能力：公司制度赋予股东集团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

a　宋南．基于市场规模变动的制造业企业研发与投资行为研究［D］．吉林大学，2020．

b　Lawrence E，Mitchell．Corporate Finance and Governance ［M］．Durham，NorthCarolin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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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长期雇佣合约，通过这种合约雇主和雇员共同分担风险。这种风险分

担机制使企业能够灵活应对市场波动，形成可持续的风险管理能力，同时激

励雇员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2）雇主与雇员的合作与监

督能力：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紧密合作。有效的合作博弈

机制使得雇员愿意相互合作，并使雇主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调整和监督生

产。这种合作与监督的能力使得企业能够更迅速地适应市场需求，提高整体

生产效率；（3）雇员的特定技能与雇主的促进能力：企业通过为雇员提供培

训和优质工作环境，鼓励雇员形成独特的、不易替代的技能。这些特定技能成

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雇主通过有效的促进机制，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技能，

为企业创造更高的附加值；（4）股东集中资金与管理者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

股东集中资金与管理者的资源配置能力是企业内部资源分配的核心。有效地协

同和资源优化管理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金，提高内部协同效率，从而实

现更优化的生产。这种整合能力使得企业更具竞争力；（5）基层雇员团队形

成的集体技能与雇主的促进能力：协同工作的能力是企业成功的基石，特别是

在基层雇员团队中形成的集体技能。企业通过有效地管理和激励机制，促进团

队技能的形成与利用。这种协同工作的能力为企业创造了团队的协同效益，提

高了整体生产力。

在企业运作中，这些特质性资源相互交织，产生了组织熵。这不仅使企业

更有竞争力，也为雇主和雇员创造了共同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稳定而可持续的

合作机制。组织租的多元性资源整合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推动其在

市场中持续创造价值。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及其实现意义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

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历程与性质备受关注。这种企业形式并非典型

模式，而是经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而来，企业型股份合作制一般建立在乡

镇企业、村集体企业较为发达的农村，依托村庄原有丰富的村庄集体经济。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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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企业型股份合作制一般由集体企业转制而成。a 是城乡劳动群众在股份制

和合作制的实践中探索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然而，对于股份合作制的性质、

特征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认知和实践存在着诸多分歧，尚无权威的理论总结，

也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尽管如此，在国家的推动下，此种股权式

的合作方式，在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基础上，避免了一讲合作就合并财

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能够较快地建立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的财产。此后，

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农村和乡镇企业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b 因此，迫切需要加强

研究、提高认识，对于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科学解答。

当前，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认知分歧主要集中在其性质、特征及运行机

制等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是股份合作社的本质究竟是股份制还

是合作制？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企业制度？它是否能够成为我国集体所有

制企业改革的主要模式？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观点不一。一些学者认为，股

份合作制企业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结合体，具有双重特征，并以综合运作的方

式存在。而另一些观点则持相反看法，认为股份合作经济无法融合股份制与合

作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企业形式。此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的

概念本身不科学，不存在实际价值，应归为合作制或股份制。

这种认知分歧的根源在于对股份合作制企业概念的理解。其中，核心的问

题是股份合作制中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结合是否构成其本质的内涵。笔者认为，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本质特征并非仅仅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简单结合，而是合作

制企业在借鉴股份制某些做法的基础上，具有了一定的新特征。它是一种具有

股份制元素的合作合作制企业。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对集体所有制实现作用

股份合作制企业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和高效

a　徐京波，高晋．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3（9）：

66-68．

b　朱宇如．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退股相关法律问题探析——以黄某某诉上海某厂等合伙协议纠纷

案为例［J］．法制与经济，2020（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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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形式，有助于满足个人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并促进集体成员个人利益的

实现。在集体所有制组织中，集体成员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通过共

同管理生产资料实现收益分配。然而，不同成员对生活资料的依赖程度不同，

有些人主要依赖集体所有制来满足个人需求，而有些人则将集体所有制与个人

私有财产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合作制企业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的选

择。集体成员可以通过参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营管理，实现个人利益的增长。

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集体成员可以共同行使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

通过参与生产经营活动获取收益。此外，股份合作制企业采用按劳分配的原则，

根据各自的劳动贡献进行收益分配，从而促进了个人利益的实现。因此，股份

合作制企业作为一种新型企业形式，为集体所有制成员提供了更为灵活和有效

地实现个人利益的途径。通过参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营管理，集体成员可以

更好地发挥个人的劳动和能力，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为集体所有制的

发展和稳定做出了贡献。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之审视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需求与法律缺陷

当前，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支持和规范。但是股

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地位依旧尚不明确。《民法通则》《乡镇企业法》《城镇

企业条例》和 《乡村企业条例》均未对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地位的规定。a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央政府至今尚未出台全国统一、有权威性的直接规范城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立法文件。这种情况导致了地方性法规的相对滞后和片面性，

难以有效规范和引导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微观层面上的立法也存在明显不足。现行法规的内容与股份合

作制的实践不相适应，规定显然滞后且缺乏科学依据。地方性法规中存在与股

a　罗晓静．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的几个问题［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8（2）：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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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合作制企业运作实际不符的情况，其规定缺乏科学性和操作性未能涉及股份

合作制企业的具体组织和活动，从而限制了对其的法律调整，且有时前后矛盾。

回到地方性立法文件，当前法律法规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运行原则规定不

一，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产权、公共积累、表决权、分配原则等。此外，

一些法规过于强调国家计划的指导，在强调按劳分配的同时，忽视了按股分红

的重要性，体现出计划经济的痕迹。对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股东的权利义务以及

集体股的代表等问题，现行法规未能进行明确规定，导致企业运行中的不确定

性和法律风险。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缺失与发展障碍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地位不确定制约了其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

近二十年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生存问题，但对如何科

学构建其法律制度的研究却明显不足。由于股份合作制企业产生的时间较短，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本法律，股份合作制改造只能依

据一些已经相对滞后的行政法规和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政策进行。a 虽然立法不能

也不应该对学术争论起到“止争”的效果，但国家立法的态度无疑对学术研究

有导向作用。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将有助于学术界

更专注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深层次问题。在实践层面，法律制度的缺失与《公

司法》冲突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此外，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股份合作制

企业法规和规章的分散立法也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这种差异和冲突不仅使不

同法律文件的效果相互抵消，执行大打折扣，也增加了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

进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不安全性。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资产归属与产权界定

股份合作制企业资产归属和产权明晰是关键问题。应首先进行产权评估，

以明确财产归属和处理方式。根据“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资产的所有

a　梁卫华．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浅议［J］．中国集体经济，2012（7）：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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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应根据其原始来源确定。国家投资形成的资产应归国家所有，集体投资形成

的资产则应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个人投资设立的企业，若以“集体所有制”

名义设立但实际为个人所有，应恢复其私有性质。然而，享受国家减免税优惠

政策形成的资产应归国有。全民单位投资或创办的集体企业，其资产所有权应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全民单位投入的资金或设备一般视为投资性质，而享受

特殊减免税优惠政策形成的资产应视为国家扶持资产。

针对产权界定的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企业自身积累的资本应归属于职

工，但其返还比例应受一定限制，以保障国家和集体的投资回报和积累。对于

原集体企业的减免税和国家的扶持基金等政策，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应

作为集体股由职工持有，用于安置离退休职工等目的。然而，笔者认为，在资

产处置中应坚持“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即企业自身积累的财产应归企业

集体所有，国家减免税等政策所形成的资产也应由企业所有。国家减免税并不

影响其对企业的所有权，只是一种优惠政策，最终资金并不归国家所有。因此，

在资产归属的界定上，应注重产权的明晰和公平，以促进企业改制的顺利进行。

在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国有资产可以转归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继续使

用，并通过支付资产收益或股份转让等方式进行补偿。同时，集体所有制企业

的公共积累财产应视为不可分的集体所有财产，在转归股份合作制企业后仍保

持其公有属性，以实现公共积累财产的保值增值和为企业发展奠定基础。而乡

村集体企业中的公共积累财产则应归属于乡、村、村民小组等社区集体所有，

以促进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设置与发展探析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份设置包括职工股与非职工股、普通股与优先股。职

工股由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劳动者或惠顾者持有，而非职工股则由非股份合作制

企业劳动者或惠顾者持有。普通股是职工取得合作社社员资格后持有的股份，

参与合作社管理，体现了合作性质的股份。而优先股则优先享有盈利分红，但

不参与管理，用于筹集资金或在职工普通股之外发行。在我国的实践中，对股

份设置存在不同规定，如职工个人股、乡村集体股等，但应根据股份合作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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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基本属性和变异特点合理设置股份种类，首先划分为职工股和非职工股，

再按持股者的主体特点划分为个人股和法人股、国家股，并根据是否参与企业

管理划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

五、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革优化路径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立法制定思路探讨

在我国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暂无统一的法律规定，多数规定散见于相

关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之中。1990 年 2 月发布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

第二条是最早规定相关内容的发条；1994 年劳动部发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

股份合作制规定》第二条规定：“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是借鉴股份制的做法，

实行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1997 年国家体改委《关于发

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指出：“股份合作制是采取了股份制的一

些做法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笔者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实行劳动者平等基础上的民主管理，企业民主

决策实行“一人一票”原则，而不是有资本多少决定的“一股一票”原则；实

行按劳分配与股金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对于设立不可分割公共积累的机制；

资产界定明晰，产权划分等。其立法框架应该是：（1）总则；（2）股份设置

和股权管理；（3）企业治理结构和权责关系；（4）经营管理原则和分配制度；

（5）监督机制和法律责任；（6）股份合作企业的变更、终止；（7）附则。

（二）建立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笔者认为，面对当今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现状，国家应当

尽快制定全国性的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本法律，明确其法律地位并提供法

律保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增强其发展的合法性和可持

续性。这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促进企业的发展。在制定股份合作制企

业的法律框架时，应当统一各地区、各部门的法律规定，消除冲突和差异，确

保法律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这有助于减少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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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此外，还应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执行机制，加强

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和执行。只有通过严格

的监督和执行，才能有效地保护股东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股份合作制企

业的健康发展。

（三）明确股份、资产、产权三大版块

股份合作制企业产权界定关系至关重要，需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确保产权

主体的人格化。首先，应对企业资产进行股份化，将所有资产量化到具体自然人，

明确每位股东的责权利，使其在企业中的股份、收益等方面了如指掌，从而塑造

良好的产权制度。其次，清晰的产权关系有助于充分体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

为建立生产要素流转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条件。最后，明晰的产权关系将经

营者的利益与企业资产的运营效率紧密联系，激发资产经营者的积极性。

（四）探索股权适度流转机制

适度的股权流转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保护成员权益和

企业稳定性，股权流转通常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被禁止。开放股权流转，允许

在企业内部成员之间进行有限的转让、继承、赠送等有助于提高股权的流动性，

为企业内部资金的灵活运用提供可能。同时，引入现金股也为扩大股份合作制

企业的资本规模提供了新途径，增强了其发展的活力。因此，适度开放股权流

转是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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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oint-stock cooperative enterprise, as a unique economic entit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possessing distinct legal status and operational model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a unified legal framework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s well as issues surrounding unclear property rights delineation, joint-stock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Therefore, researching the 

leg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al pathways of these enterprises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enterprise,” 

introduces a dual perspective from both legal and legal-economic angles, 

discussing the legal status and legislative needs of joint-stock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with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Furthermore, it conducts in-

depth analyses on various issues such as internal governance, property 

rights delineation, and equity transfer, providing suggestions for legislation, 

system establishment, property allocation, and equity transfer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joint-stock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lies in offer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levant 

policy-making, while also providing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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